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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1/2021_2022__E8_B4_A2_

E6_94_BF_E9_83_A8_E5_c80_321141.htm 财政部关于印发《财

政部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工作专项补助经费管理办法》的通

知(2006年6月29日 财税[2006]89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

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： 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，为进一

步加强中央财政补助地方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工作专项经费

的使用管理，规范财政部门的管理行为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

效益，充分发挥补助经费对地方开展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工

作的作用，特制定《财政部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工作专项补

助经费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附件：财

政部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工作专项补助经费管理办法 附件：

财政部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工作专项补助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

条 为了加强中央财政对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工作专项补助经

费（以下简称补助经费）的管理，规范补助经费使用范围，

提高经费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

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补助经费是由中央财政设立的专门

用于地方开展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工作的专项补助经费。 第

三条 补助经费使用范围： 1、“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表”及

相关文件的印制、调查工作的布置、培训、数据的汇审验收

、汇总上报等费用支出； 2、建立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数据

库，所需设备的购置、软件的运行、维护等费用支出； 3、

进行企业所得税税源分析的课题费、专家咨询费、资料费；



4、其他与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工作直接相关的费用支出。 

第四条 补助经费由财政部按照各地开展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

的工作量和业绩考核情况，兼顾各地财力状况进行分配。 财

政部对补助经费的分配采用因素分配法，主要考虑因素如下

： 1、各地开展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的工作量； 2、各地开展

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所需设备的配置情况，对欠发达地区予

以适当倾斜； 3、各地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数据质量及分析

报告编报质量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